东青实验学校教职工考核方案

  一、考核工作指导思想与工作原则
    （一）指导思想。以《教师法》和《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为依据，以绩效考核为核心。客观公正地评价本校教职工的德才表现、教学效果和工作实绩，激励督促广大教职工更加自觉地提高师德修养和专业素质,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建设一支让学生、家长满意的教师队伍。
    （二）工作原则。坚持客观公正、注重实绩的原则；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学校考核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原则；坚持考核与奖惩挂钩的原则。

二、考核对象与说明

（一）考核对象

本校在编在岗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工勤人员，学校临代人员也将参照本方案参加考核。

（二）说明

1. 现任正职校长、书记的年度考核等次不需填写，由局组织考核，并产生优秀、嘉奖人数，优秀、嘉奖占本单位参加考核总人数的比例（退居二线的老领导和副职领导由学校对其进行考核）。

2. 单位派出挂职锻炼、学习培训、执行其他任务的人员，除特殊规定外，一般由派出单位进行年度考核，主要根据挂职锻炼、学习培训以及执行其它任务的表现确定等次。相关情况由其挂职锻炼、学习培训以及执行其它任务的所在单位提供。参加援疆、援青、援陕人员年度考核按有关规定组织实施，如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可不占原单位优秀等次的指标。

3. 当年因病（工伤除外）、事假累计超过考核年度半年的教职工不参加考核，由学校写出情况说明随本单位教职工年度考核表一同上交，存入个人档案。
4. 新录用的教职工在试用期内，年度考核只写评语，不定等次，考核情况作为转正定级的依据。
5. 局属单位间借调或交流在半年以上（含满半年）的，由借入单位考核，借出或交流人员不再计入原单位考核总人数，不满半年的由原单位考核。

6. 凡本学年度在本单位工作不满半年调出系统的人员，由本单位提供相关材料，由调入单位考核；本学年度由外系统调入人员满半年的，参加所在单位考核。

7. 对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年度考核人员，经教育后仍拒绝参加的，其考核结果直接确定为不合格等次。

8.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对在年度考核中被定为基本合格或者不合格不服的，可按照中组部、人社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申诉规定》（人社部发〔2014〕45号）申请复核、申诉。

9. 受处分人员的年度考核，按下列规定办理：

（1）受到行政警告或党内警告处分的，在作出处分决定的当年，年度考核不能确定为优秀等次；

（2）受到行政记过处分的，在受处分期间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受到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处分的，在受处分期间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基本合格及以上等次；

（3）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当年，参加年度考核，因与职务行为有关的错误而受严重警告处分的，确定为不合格；因其他错误而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只写评语不定等次；

（4）受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的当年，参加年度考核，确定为不合格；第二年按其新任职务参加年度考核，按规定条件确定等次；

（5）受留党察看处分的当年，参加年度考核，确定为不合格；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的第二年，参加年度考核，只写评语不定等次；受留党察看两年处分的，第二年和第三年参加年度考核，只写评语不定等次；

（6）受开除党籍处分的当年，参加年度考核，确定为不合格；第二年和第三年参加年度考核，只写评语不定等次。
三、考核内容与标准

对教职员工的考核，围绕其岗位职责和所承担的工作任务，以履行职责和完成工作目标任务情况为主要依据，全面考核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工作实绩。

四、考核等次及比例

（一）考核等次

1. 考核等次分：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

2. 确定为优秀等次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思想政治素质高，师德评价好；精通业务，工作能力强；工作责任心强，勤勉尽责，工作作风好；工作实绩突出；清正廉洁。

3. 确定为合格等次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思想政治素质较高，师德评价较好；熟悉业务，工作能力较强；工作责任心强，工作积极，工作作风较好；能完成本职工作；廉洁自律。

4.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确定为基本合格等次：思想政治素质一般，师德评价一般；履行职责的工作能力较弱；工作责任心较差，或工作作风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能基本完成本职工作，但完成工作的数量不足、质量和效率不高，或在工作中有较大失误；能基本做到廉洁自律，但某些方面存在不足。

5.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确定为不合格等次：思想政治素质较差，师德评价较差；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不能适应工作要求；工作责任心或工作作风差；不能完成工作任务或在工作中因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存在不廉洁问题，且情形较为严重。
五、考核办法与程序

1. 个人撰写总结、填写考核表。在年级组内进行述职交流，年级组长组织全体组员按学校下达的推荐名额进行无记名投票推荐考核优秀候选人名单，候选人得票数必须过半。当过半的考核优秀候选人数少于推荐名额时，按得票多少进行排序，在不过半数的人员中取与应推荐名额多一个的人数进行第二次差额投票，直至选出推荐名额数为止。

2.考核优秀候选人名额产生办法：学校拿出11个优秀名额按一定的比例产生18个优秀候选人名额，把18个优秀候选人名额分配到各考核小组。

3.学校全体行政根据年级组、教研组和相关科室部门负责人对教师的平时考核情况，结合候选人完成条线工作情况和工作业绩，根据学校考核优秀名额对考核优秀候选人进行投票，得票情况作为重要考核依据。从14教师优秀候选人个人中产生9个优秀名额。校长室从4个行政人员优秀候选人中选拔2个优秀名额。其余的优秀名额和嘉奖名额有校长室进行全校平衡。

4.全体临代课教师也要参加考核，考核有校长室负责。 

5.学校考核小组全面分析优秀等次候选人的综合考核情况及部门负责人评鉴意见，提出考核优秀及行政奖励建议名单。

6. 学校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确认考核结果和考核等次。对确定为“优秀”等次和行政奖励人员名单在校内进行公示，同时公示其本年度主要工作业绩，公示一周无异议后上报局人事科。

7.考核优秀需满足下列基本条件：

（1）师德高尚，为人师表，得到家长、学生的肯定，在年度进行的家长和学生问卷调查中满意率较高。

（2）教学效果好，所教学科成绩名列年级前茅，所带的社团或运动队在各级各类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

（3）认真执行劳动纪律，认真执行教学常规，积极参加教育科研，备课、听课完成情况较好，积极进行教育反思（教育、教学反思至少完成80%）。

（4）班主任所教的班级学风、班风较好，能较好的完成学校的各项任务，在一些学校组织的各项比赛中（体育节、艺术节、科技节等）积极参与并成绩名列年级前茅。

（5）同等条件下班主任优先。

8. 考核优秀一票否决情形：

（1）平时教学中有体罚和变相体罚的行为并造成一定影响的。

（2）有以盈利为目的有偿家教行为。

（3）教学过程中有严重的教学安全事故发生。班主任所任班级学风、班风较差，学生有严重的违纪、违规现象。

（4）有较为严重的违反师德、师风其它情形的。

（5）对学校安排的其它工作推诿或不执行的。

六、考核小组：

组长：商骏涛

副组长：徐涛荣、陆荷芳、蒋晓良

组员：姚军华、张丽玉、孙伟明、梅英媛、殷彩萍、沈春法、牟志刚、朱建文、常晓东、毛刘红。其它未尽事宜解释权归校长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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